招标投标活动异议提起须知
为进一步畅通异议提起渠道，维护招标项目参与各方合法权益，提高异议处理效率，规范中国石油招标投标活动，推进建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石油有关管理规定，现就招标投标活动中异议提起作出规定。参与中国石油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按照规定的流程、事项、时限、形式以及内容等要求提起异议。
　　一、异议提起流程
　　异议提起人(指提出异议的潜在投标人、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投标活动提出异议时，应在规定时限内首先向招标机构提出，招标机构应按照规定给予答复。异议提起人对答复有争议的，可向招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提出。
　　二、异议事项及时限
　　(一)对资格预审公告或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的，应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提出；
　　(二)对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或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提出；
　　(三)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在开标现场提出；
　　(四)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
　　三、异议形式及内容
　　异议提起人应在规定时限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但异议仅涉及开标的除外。向招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提出异议时，应提供向招标机构提出异议时的异议函和招标机构答复材料。
　　投标人提出的异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本情况，包括异议提起人名称、招标项目名称、招标项目编号、业主单位名称、招标人名称、招标机构名称、项目概算以及其它基础信息；
　　(二)异议内容，应明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开标、评标结果等具体异议事项；
　　(三)主要诉求，须明确诉求内容，逻辑清晰；
　　(四)附件材料，须包括相关证明材料和其它过程材料；
　　(五)异议提起人的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人(若有)相关信息及证明材料。
　　异议函应由异议提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盖末页章和骑缝章(由授权代表人签署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具体异议函填报格式见附件1。
　　四、不予受理情形
　　异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机构或招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可不予受理：
　　(一)未按异议提交要求提出的；
　　(二)提起人不是该招标项目潜在投标人、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
　　(三)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的；
　　(四)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和补充材料的；
　　(五)同一异议无新事实证据重复提出的；
　　(六)无明确诉求和必要证明材料的；
　　(七)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的；
　　(八)提起时间超过招标投标活动有效期的。
　　未经招标机构先行处理或未附招标机构答复意见的，招标人的招标管理部门可不予受理。
　　五、不当异议惩戒措施
　　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不遵守《投标人自律守则》(附件2)，反复提交无新增证据或诉求材料的异议，就同一内容向多部门同时提出异议，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以异议为名恶意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将根据中国石油《投标人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按照《投标人失信行为分类、等级划分与记分标准(不当异议)》(附件3)，分一般、较重、严重几个等级进行失信扣分处理，失信企业在中国石油所有招标项目中执行评标加价或扣分、暂停投标资格、直至取消投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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